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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予以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长  戴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6日

 
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 
为加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，适应现行管理需要，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市政府决定修订《葫芦岛市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67号），废止《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部分外埠机动车转入我市的通告》（葫政告字〔2016〕1号）等3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。
 
附件1：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修订的规范性文件
将《葫芦岛市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67号）第九条：“（七）举报瞒报一般事故的，奖励人民币10000元。较大事故的，奖励人民币20000元”修改为：“（七）举报瞒报一般事故的，奖励人民币10000元。举报较大事故的，奖励人民币20000元。”
 

 
附件2：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予以废止的规范性文件（3件）
 
	序号
	文件名称
	发文字号
	制发日期
	废止的理由

	1
	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线路施工征用房屋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公告
	葫政告字〔2012〕10号
	2012年9月27日
	适用期已过，实际上已经失效。

	2
	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
	葫政告字〔2015〕4号
	2015年8月29日
	适用期已过，实际上已经失效。

	3
	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部分外埠机动车转入我市的通告
	葫政告字〔2016〕1号
	2016年1月15日
	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3号）中“营造二手车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，不得制定实施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”的要求，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和安全标准，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效期内的二手车均可办理迁入手续，已经实施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的地方，要在2016年5月底前予以取消。



